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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證券代號：1051）

公司秘書及法定代表辭任

智富能源金融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譚佩玲小姐（「譚小姐」）已辭
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法定代表，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起生效。譚小姐已確認，彼與本公司
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。董事會謹藉此機會
向譚小姐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致謝。

本公司現已物色人選以填補公司秘書之空缺，董事會預期將會儘快落實有關聘任。本公司在適
當時將會就委任新的公司秘書一事再度發表公佈。

承董事會命
智富能源金融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副總裁
譚威強

香港，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六位執行董事，即黃金富先生、譚威強先生、劉夢熊先生、黃
康龍先生、單志強先生及Edward Patrick Jacobson先生，兩位非執行董事Frank Douglas Magnus
先生及唐彥田先生，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夏萍女士、黃志文先生及鄧景輝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「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」


